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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婴婴刚刚出出生生被被弃弃高高速速服服务务区区旁旁
孩子脐带血迹没干，初步检查身体健康，安置在儿童福利院

本报6982110热线消息
(记者 路伟 实习生 张
艳) 5日上午11点多，在泰
安服务区东区出口处，一人
发现路边躺着一名婴儿，随
后报了警。经过医生检查，
发现这是一名出生不足三
天的女婴，并且没发现身体
异常。目前，女婴已经被送
往儿童福利院。

5日上午11点19分，天平
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调
度，称在泰安服务区东区出
口往济南方向的路边，一名
路过的人发现一名婴儿躺
在路边。随后，民警立即赶

往现场，发现婴儿有生命体
征，立即拨打了120。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
医护人员从高速泰安西出
口处民警手中接过婴儿，并
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中午
12点左右，记者在泰山医学
院附属医院急诊科见到这
名婴儿，医生介绍，这是一
名女婴，出生一两天。

女婴头上贴着退热贴，
用粉红色的包被包裹着，身
上没有其它物品，女婴的头
部还有结痂的血迹。“刚给
孩子清洗了一下，发现脐带
上还有血，体温38 . 1℃，有点

发烧，孩子心脏跳动非常正
常。”医生说，初步判断孩子
身体健康。

“孩子反应都挺好，父
母真狠心。”看着躺在襁褓
中可怜的女婴，医护人员既
同情又气愤。

按照相关规定，天平派
出所民警将女婴送到泰安
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
进行进一步检查，初步检查
结果显示，女婴身体健康，
至于是否有其它疾病还要
进一步检查。5日下午，女婴
被送到儿童福利院。

(奖励线索提供人 50元)

本报泰安8月5日讯(记
者 曹剑 通讯员 刘彤
彤) 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
车相撞，电动车驾驶员入院
治疗。交警出警准备暂扣事
故车辆时，轿车女司机百般
阻拦，不仅不提供驾驶证和
行车证，还要投诉拖车交
警。最终，派出所出警，车辆
拖走。

3日下午2点多，110指挥
中心接到报警，在长城路和
12号街路口北侧，发生一起
轿车和电动车相撞事故，岱

岳区交警大队事故处理民
警处理另外两起事故后，赶
到现场，却遭到女司机的阻
挠，双方一直僵持了20多分
钟。

3日下午4点半左右，记
者赶到事发路段时，几名交
警正给一名女司机做思想
工作，女子则站在一边不停
打着电话。一辆黑色轿车斜
着停在路上，车前倒着一辆
电动车。交警让女子出示驾
驶证和行车证，女子称有驾
驶证和行车证也不给交警

看。交警称，如果不能提供，
将依法扣车。女子大声喊
着：谁敢扣，我就投诉你们。

随后，女子给一个“哥
哥”打电话，问在岱岳区大
队有没有熟人，给找找关
系，但是对方很快挂断电
话。打电话时，民警得知该
女子自称在省某部门，姓
周。民警发现，该车没有贴
保险标志，女子却说有保险
标志就是不愿意帖。

僵持十几分钟后，交警
请求派出所支援，派出所民

警到来后，很快拖车将该车
拖走。交警告诉女驾驶员，
因为事故中双方责任不明
确，并且有人受伤入院，扣
车是合法程序，如果有异议
可以提请申诉，最终女子看
着车被拖走，不再做声。

5日下午，记者从岱岳
区交警大队了解到，虽然已
经事发第三天，该女司机一
直没到大队处理，被撞者现
在泰医附院治疗，事故原因
等待进一步处理。

本报泰安8月5日讯 (记
者 曹剑 通讯员 王磊 )

3日下午，一名女子在高速
公路上突发疾病，车辆停在
应急车道内，巡逻交警发现
后紧急开道送到医院，经检
查为急性阑尾炎，救治及时
女子已无大碍。

3日下午，高速公路交警
支队新泰大队民警刘文谦
带领辅警徐龙，巡逻至泰新
高速 7 8KM时，发现一车辆
停在应急车道，随即上前查
看，发现车内一年轻女子面
色苍白、表情痛苦。

刘文谦立即与120指挥
中心联系，同时驾车引领该
车从新泰南收费站赶往新
矿中心医院。经新矿医院急
救中心医生诊断，该女子急
性阑尾炎发作。

值班医师称，急性阑尾
炎严重时也可致命，幸好救
治 及 时 ，该 女 子 很 快 无 大
碍，等待进一步治疗。

开轿车与电动车相撞，女司机不配合交警调查

驾驾照照和和行行驶驶证证，，就就不不给给你你们们看看

医护人员正对女婴进行
检查。 本报记者 路伟
摄

高速路上开车

女子突发阑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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